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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零 零 九 年 七 月 九 日  
葵 青 區 議 會 第 六 十 次 會 議 議 程  

 
 

時 間  議 程  
編 號  

 

議  題  

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1.  通 過 二 零 零 九 年 五 月 十 四 日 葵 青 區 議 會 五 十 九 次

會 議 記 錄  
(葵 青 區 議 會 文 件 第 52/2009 號 ) 
 

  與 部 門 首 長 會 面  
 

下 午 二 時 三 十 五 分 2.  渠 務 署 署 長 到 訪 葵 青 區 議 會  
(葵 青 區 議 會 文 件 第 53/2009 號 ， 容 後 寄 奉 ) 
 

  動議  
 

下 午 三 時 三 十 分  3.  “ 葵 青 區 議 會 強 烈 要 求 運 輸 署 增 辦 公 共 交 通 服 務

(巴 士 或 專 線 小 巴 )由 青 衣 (經 昂 船 洲 大 橋 ， 八 號 幹

線 ， 大 圍 ， 沙 田 )往 大 埔 ＂           

(由 羅 競 成 議 員 、 潘 志 成 議 員 、 麥 美 娟 議 員 、 李 志

強 議 員、雷 可 畏 議 員、潘 小 屏 議 員、譚 惠 珍 議 員 、

徐 曉 杰 議 員 提 出，梁 偉 文 議 員、梁 子 穎 議 員、林 翠

玲 議 員 和 議 ) 
(葵 青 區 議 會 文 件 第 41 及 41a/2009 號 ) 
 

下 午 三 時 四 十 五 分 4.  “ 葵 青 區 議 會 強 烈 要 求 政 府 增 撥 資 源 打 擊 青 少 年

吸 毒 ＂  
(由 梁 偉 文 議 員 、 梁 子 穎 議 員 提 出 ， 羅 競 成 議 員 、

潘 志 成 議 員 和 議 ) 
(葵 青 區 議 會 文 件 第 42 及 42a/2009 號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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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 間  議 程  
編 號  

 

議  題  

下 午 四 時 正  5.  “ 葵 青 區 議 會 強 烈 要 求「 港 鐵 」提 供 月 票 優 惠 在 香

港 全 面 實 施 使 用，方 便 居 民 乘 搭 港 鐵，及 繼 續 提 供

長 者 優 惠 。 ＂  
(由 雷 可 畏 議 員 提 出 ， 譚 惠 珍 議 員 、 李 志 強 議 員 和

議 ) 
(葵 青 區 議 會 文 件 第 43 及 43a/2009 號 ) 

 

 

 
  討論事項  

 
下 午 四 時 十 五 分  6.  要 求 廣 深 港 高 速 鐵 路 香 港 段 路 線 將 途 經 華 景 山 莊

第 二 十 一 座 地 底 外 移 屋 苑 範 圍  
(由 黃 耀 聰 議 員 提 出 ) 
(葵 青 區 議 會 文 件 第 44 及 44a/2009 號 ) 
 

下 午 五 時 正  7.  修 訂 《 葵 青 區 議 會 撥 款 使 用 指 南 》  
(葵 青 區 議 會 文 件 第 45/2009 號 ) 
 

下 午 五 時 四 十 五 分 8.  古 物 諮 詢 委 員 會 1444 幢 歷 史 建 築 物 的 擬 議 評 級 之

意 見  
(由 梁 玉 鳳 議 員 提 出 ) 
(葵 青 區 議 會 文 件 第 46/2009 號 ) 
 

下 午 六 時 正  9.  討 論 救 護 車 服 務  
(由 雷 可 畏 議 員 提 出 ) 
(葵 青 區 議 會 文 件 第 47/2009 號 ) 
 

  資 料 文 件  
 

下 午 六 時 十 五 分  10.  二 零 零 九 年 六 月 十 九 日 葵 青 區 地 區 管 理 委 員 會 會

議 報 告  
(由 葵 青 民 政 事 務 處 提 出 ) 
(葵青區議會文件第 48/2009 號，容後寄奉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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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 間  議 程  
編 號  

 

議  題  

下 午 六 時 二 十 分  11.  二 零 零 九 年 四 月 及 五 月 治 安 情 況 簡 報  
(由 香 港 警 務 處 提 出 ) 
(葵 青 區 議 會 文 件 第 49/2009 號 ， 容 後 寄 奉 ) 
 

  報 告 事 項  
 

下 午 六 時 二 十 五 分 12.  區 議 會 轄 下 各 委 員 會 報 告  
(葵青區議會文件第 50/2009 號 ) 
 

下 午 六 時 三 十 分  13.  區 議 會 轄 下 東 亞 運 動 會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 
(葵 青 區 議 會 文 件 第 51/2009 號 ， 容 後 寄 奉 ) 
 

下 午 六 時 三 十 五 分 14.  其 他 事 項  
 

下 午 六 時 四 十 分  15. 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 
下 次 會 議 定 於 二 零 零 九 年 九 月 十 日 (星 期 四 )下 午 二

時 三 十 分 舉 行 。  
 
 
(備 註：每 名 議 員 在 每 一 項 議 程 中 最 多 可 發 言 兩 次，每 次 不 可 超 過 三 分 鐘。) 

 

 

葵 青 區 議 會 秘 會 處  
二 零 零 九 年 六 月  


